
第 1頁，共 3頁 

1.108年開始執行，若還需使用 107年 12月份各類傳票時，會出現「傳票月份已關

帳」。請先修改「傳票日期」，再製單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.12月份：「應付代收款子目」不可為負數。 

3.12月份平衡表科目： 

(1)平衡表中「1113零用及週轉金」金額為“0”。 

(2)「本期賸餘(短絀－)」系統自動結轉至「累積賸餘」，不會出現「本期賸餘(短

絀－)」這個科目。 

 



第 2頁，共 3頁 

4.12月份縣庫存款差額解釋表： 

(1)「(一)帳面結存」與平衡表中「1112-1銀行存款-縣庫存款」金額相同。 

(2)「(六)縣庫結存」與支付科 12月份對帳單餘額相同。 

(3)「(二)加：……」、「(三)加：……」、「(四)減：……」及「(五)減：……」金

額皆為“0”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第 3頁，共 3頁 

5.12月份會計月報：資本資產及長期負債增減情形表中「期末餘額」減「軟體」：「土

地、土地改良物、房屋及建築、機械及設備、交通及運輸設備、雜項設備」必定

與貴校填報予縣府財政處「財產量值表」相符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